
招募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重整财务投资人的公告

2020年9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深圳市宇波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或“中奥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0年11月3日指定管理人。      

为推动中奥公司破产重整工作，维持公司经营能力，保证其价值及偿债能力的最大化，管理人现面向全国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并将本次招募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55902437X8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日

法定代表人：潘亚文

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办事处洛阳溪街89号4-4至4-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贰级），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

截止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时，中奥公司注册资本为10888万元，中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出资7077.2万元，持有股权比例65%，北京通厦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810.8万元，持有股权比例35%。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现有未开发土地2块。根据土地出让合同，重庆市合川区洛阳溪街B2地块，面积2202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不高于2.95，按照假设开发法评估价值为11635000元；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合川区瑞山路16号C5地块，面积7031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不高于8.05，按照假设开发法评估价值108120100元。两块土地评估价值共计119755100。两块土地均被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康公司）设立了抵押权，管理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的渝康公司担保优先债权134022668元。除上述两块土地外，渝康公司还对中奥公司名下已开发的“中奥城”项目177套房屋设有抵押权。
C5地块原规划为超高层写字楼，规划指标情况需要投资人到相关部门自行落实，是否需要重新设计、最终完成规划调整等。
投资人招募方案

招募财务投资人，提供融资借款，借款额度为1.5亿元。
四、投资人基本条件

（一）财务融资投资人主体不限，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
（二）财务融资投资人应当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资金来源合法合规，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相应对价，并能出具相应的资质证明或其它履约能力的证明。
（三）财务融资投资人可以联合报名，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并以一个报名人的身份参与招募，但均应提供资金合法的证明文件。

五、特别说明事项

（一）本项目建设地块涉及调整规划等事项，由投资人自行负责，如果调整规划成功，调整规划的费用计入破产费用，如果调整规划失败，调整规划的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调整规划失败后，投资人可选择退出重整投资，已交纳的保证金无息退还，已发生的前期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二）新的C5地块规划要求修建2栋商住楼，调整规划的时间截止到重整草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三）财务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需向管理人承诺，重整价值保底价值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增加8000万元以上.

（四）融资资金成本及相关事项。本项目拟融入投资1.5亿元，资金成本不高于LPR的四倍。

（五）1.5亿元资金需求为估计，实际金额按项目推进的进度及必要性一管理人经法定程序后分期到位。

（六）融入资金预期使用2年，财务费用以实际用款期限按年支付。如果项目重整效果好，现金回笼充足，财务投资人可以提前要求归还，管理人、债权人及债务人也有权提前归还。

六、招募流程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意向投资人应将报名材料一式两份，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9月10日下午17时前，通过现场交付的方式提交。
2、报名地址及联系人
（1）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上峰上座20层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崔忠杰，13650528816
3、报名材料
（1）参与重整投资意向书（应含参与重整的明确意思表示）和重整投资方案（方案应当包括重整投资款、债权调整和受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保证金、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以及后续经营方案等内容）。
（2）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资产负债等；如为联合投资人，需要分别介绍，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征信报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存续3年以下的，应提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有）。

（4）股东会、董事会等意向投资人公司章程确定的决策机构同意参与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决议原件。
（5）意向投资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企业章程复印件。
（6）投资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承诺函。
（7）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承诺函，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8）载明意向投资人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的送达地址确认书文件。
（9）关于愿意参与中奥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并对遴选过程中所知悉的中奥公司情况予以保密的承诺函。
上述报名材料均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

4、报名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需向管理人缴纳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保证金，递交报名材料时向管理人交纳1000万元，与管理人签订投资协议，确定重整草案后，在重整草案上债权人会议前5日内缴纳1000万元。
管理人收款账户：
收款人：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3100026939200179676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郊支行
5、尽职调查
意向投资人在报名前可组织人员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意向重整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前，应当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意向函、签署管理人制定的保密函并缴纳100万元的尽职调查保证金（管理人账户同上）。管理人在收到上述文书和保证金后予以配合。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所产生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

6、报名的非排他性

管理人接受意向投资人报名仅是对意向投资人的基本信息、报名条件进行登记，不够成对意向投资人经营能力、资信状况等认可和评价，不可视为是管理人接受该意向投资人对中奥公司进行重整。

管理人有权视本次报名情况决定是否开展下一轮的公告报名，且有权修改报名条件、报名材料等事项，亦无需向本次报名的意向投资人解释理由。
（二）投资人资格审查
管理人将根据设置的招募条件，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资料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意向投资人。
（三）遴选重整投资人及签约
若意向投资人有多名的，管理人将通过比选方式确定最终重整投资人（具体由管理人另行通知）。若意向投资人仅有一名的，管理人认为该名投资人方案具有可行性的，可在经法院审核后，确定该投资人为中选投资人，若投资人提交的投资方案可行性不高，为避免重整转清算，管理人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判断延长招募公告期限或继续新一轮的招募
投资人最终确定后，投资人须按照管理人的要求签署相关协议。投资人所缴纳的所有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并在重整方案获得债权人会议批准后转为投资款。
（四）保证金退还安排
原则上，对于未能参与下轮程序的意向投资人，管理人将在上轮程序结果确定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其已缴纳的尽职调查保证金（无息）、报名保证金（无息），具体退款事宜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中奥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前，最终确定的投资人单方面退出的，管理人不予返还该投资人所缴纳的所有保证金。
若重整计划（草案）最终未获中奥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者未获裁定批准的，管理人退还该投资人所缴纳的所有保证金（无息）。
本公告由中奥公司管理人编制，管理人保留根据案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的权利，公告内容的解释权由管理人行使。

六、其它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力

2.本招募公告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本招标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

管理人诚挚欢迎有实力的企业及投资机构前来接洽、参与！

特此公告
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8月23日


